
的差额。这是稳定物价、稳定经济的一项重要

措施，而不能用这笔资金来搞基本建设。

二、关于企业存款能否用于基本建设问题

认为企业存款的余额多，就可以用于基本

建设，这种不加分析的说法是危险的。企业用

于发展生产的各项基金，总是一面提取，一面

开支的。一个项目开工后，不是所需投资马上

全部花掉，而是陆续开支的，直到项目完工。
这就是说，各项资金从提取到使用，必然有一

个时间差，必然要有一部分存款。这是周转中

常见的现象。所以要看企业有没有多余资金，
一定要从其当年的收支来分析，不能把周转中

的暂存资金作为“游资”来看待。企业各项基

金存款和基本建设单位的暂存资金是使用中的

暂息资金，是已支配了的待支付的资金。我们

假定这些资金都是经过平衡尚有物资保证的，
那么这些存款也就是供销部门占用的 流 动资

金。一旦企业单位提取了物资，即要动用存款

来支付货款，供销企业就可收回这笔贷款归还

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如果我们把这批存款用作

基建贷款，给另一些企业去搞基本建设（不论是

中短期还是长期都是一样），那么势必形成一笔

虚拟的资金。贷放出去的这笔资金又形成了一

笔有支付能力的信用，但这是没有 物资保 证

的。如存款单位要提取存款来搞基建 或挖 革

改，就成为“一女二嫁”，势必拉长战线，挤

占其他单位的物资，造成大家都是“半拉子”，

不能发挥经济效果。
那么能不能动用企业那部分历年结余呢？

同样的道理，有结余的企业，虽然把资金存入

银行，但它是所有者，是有支付权的。在没有

把这笔资金沉淀下来（即要冻结它的支付权）

之前，如银行把这笔资金贷给其他单位使用，
这就形成了一笔资金，二笔支付权。在这二笔

支付权中，只有一笔是有物资保证的，而另一

笔是没有物资保证的。因为两家都有支付权，
都可以动用，就变成了“一女二嫁”了。结果

就是发生信用膨胀，破坏资金物资平衡的原则，

因而由银行直接用存款来发放基建贷款是有危

险 的。
那么，对那笔历年结余的存款是否就不能

动用了呢？我认为，是可以作为筹措对象来筹

措的。不过不能用信贷的办法，而应用债券的

办法，才能妥善解决这个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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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振 鹏

目前，由于国民经济正处于调整、改革的

过程中，中央财政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相对

地拿得少了，地方财政、企事业单位和部门的预

算外资金以及城乡居民手中的钱比过去有了较

大的增长。这种变化，使人们觉得现在社会资金

多了：银行的钱多了，可以拿来搞中长期投资。
在财政连续几年出现赤字的情况下，银行

的资金是否真有得多？能否能用于建设投资？

银行资金多了，其表现应该是银行存款加

上自有资金和经济发行大于银行的 周 转 性 贷

款。但从这两年的情况看，银行的贷款都超过

上述的资金来源，而用增加发行来弥补信贷收

支差额。在财政有赤字、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

供量有较大差额、物价上涨的情况下，这种发

行实质上是财政发行。用这种发行来弥补信贷

逆差本身就是一种信用膨胀。何况在银行存款

中还包含一部分由于财政赤字而形成的派生性

存款。这是一种由于国民收入分配过头所形成

的缺乏物资保证的待实现的购买力转化来的存

款，银行又将它做为信贷资金的来源，再度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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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去。从资金与物资的关系上看，这是一种

虚存实贷，必然会扩大市场的供求不平衡。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下，人民银行是

国家银行又是工商银行，同时代理国家金库业

务，因而财政和银行的资金是密切联系，既有

区别又不可分割的。财政出赤字向银行透支，
钱就从银行出去，变成购买力。实现的购买力

通过工商企业的存款回到银行，未实现的购买

力一部分通过预算单位存款或居民储蓄回到银

行；一部分以手持现金在社会上流通或沉淀。
所以，在财政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虽然从总的

来说社会资金不可能真正有富裕，但是，由于社

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之间存在较大的差额，
在社会上也就必然存在大量持币待购的暂歇资

金，因而存在着通过各种形式将这些暂歇资金

集聚起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集聚社会资金

方面银行信用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同时也还应

该运用国家信用如公债、国库券等，以及信托

投资等多种方式和途径集聚社会资金。
但是，通过信用形式集聚的资金应该怎么

运用呢？这要根据不同的经济情况来决定。在

正常的经济情况下，集聚的社会资金，特别是

通过银行吸收的社会资金，可以用于满足生产

和流通扩大的周转性的资金需要，使国家预算

减少增拨银行信贷资金的支出，腾出财力用于

扩大基本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在财

政有赤字的情况下，为了实现财政、信贷和物

资的综合平衡，集聚的社会资金主要应该用于

弥补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之间的差额，以

稳定市场，为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条件。其中

财政运用国家信用形式集聚的社会资金，应该

用于平衡财政收支，如1981年发行的国库券即

是；银行应该大力吸收存款，并适当地紧缩贷

款，将一部分资金作为货币回笼或信用回笼，
以稳定市场通货。

银行聚集起来的资金不用于投资性贷款，
是不是会削弱或否定了银行的作用呢？这里涉

及到如何看待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任务

问题。我认为不能把是否能够发放投资性贷款

作为衡量银行作用的尺度。在我国，国民经济

中的一切资金运动，包括国家财政资金、企业

和社队的资金、事业和行政单位的经费以及居

民的储蓄等，都通过银行进行周转和调节。因

此，银行在国民经济中应该是处于社会资金总

管的地位。它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通过信贷的调

节，将资金搞活，促进资金的加速周转和节约

使用；将货币流通安排好，保证币值的稳定。
这也正是人们常说的银行是信贷中心、现金出

纳中心和结算中心的实质所在。
而当前要求银行的也正是发挥其资金总管

的作用，大力吸收存款，把国民经济中暂时闲

置或暂时用不出去的资金集中起来，通过信贷

调节，搞活资金，稳定通货，为国民经济的稳

定发展创造条件。而不是通过银行用“搞点膨

胀”的办法来搞建设。很明 显，用“搞点 膨

胀”来求得经济发展的速度，其实质就是用积累

挤消费、经济建设挤人民生活的办法来搞建设。

过去我们曾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所不同的

是过去通过财政分配用高积累、低消费的办法

明挤，而主张“搞点膨胀”却是运用赤字财政

或通货膨胀的办法，最终通过价格 波 动而暗

挤。建国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用积累挤

消费、经济建设挤人民生活的办法筹措资金是

不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它会挫伤人

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造成国民经济比

例失调，其结果将是欲速而不达。

简讯

《中国工商税收史》 开始编写

中国财政史研究会受财政部税务总局的委托，于四

月中旬在四川成都市召开了《中国工商税收史》（夏商

周至清部分）编写会议。与会的有业务主管部门的同志、

大专院校的专家、教授和税务工作者。会议明确了编写

税史的目的、意义，讨论了税史编写提纲，统一了编写

方法，落实了编写任务。
中国工商税收史过去一直没有组织整理编写。现

在，财政部税务总局组织力量计划在二、三年内把工商

税收史料（包括夏商周至清代、国民党

政府统治时期、革命根据地时期和新中

国成立以后四个部分）整理出来，然后

据以写成史册。  （蔡正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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